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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

年3月20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成

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9】

第138号），公司高度重视，在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认真分析

整理与全面核查的基础上作出了书面回复。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请结合公司近两年净利润、净资产、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

标的增长情况，说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预案与业绩成长性的匹

配性，连续两年进行较高比例送转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公司近两年净利润、净资产、每股收益等主要财务指标的

增长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2017年度报告和2018年度报告，公司近两年营业

收入、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净资产、每股收益等

主要财务指标及其增长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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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9,048.08 103.13% 13,053.04 70.60% 12,392.02 69.43% 80,758.57 18.63% 
分配前 0.89 

分配后 0.47 



2017 年 19,222.89 15.99% 7,651.06 23.85% 7,314.03 18.39% 68,078.07 16.86% 
分配前 1.02 

分配后 0.54 

（2）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预案与业绩成长性的匹配性 

2018年度，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较上年度分别增长了103.13%、

70.60%，近两年同期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为45.36%，本次送转股比例

高于近两年同期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审计，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34,333.30万元，资本公积余额为26,998.09万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

配利润为32,971.38万元，资本公积余额为27,061.96万元。本次利润

分配预案的现金分红金额为2,523.94万元，占母公司2018年实现净利

润的21.10%，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金额为12,619.71万元，占公司2018

年末资本公积余额的46.74%。同时，公司2018年度分配前和分配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与2017年基本相当，公司2018年度的分红方案与公司

2018年度的经营情况相匹配。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预案与公司的业绩成长相匹

配。 

（3）连续两年进行较高比例送转的原因及合理性 

股本大小是衡量一个公司实力的标准之一。截至2018年末，公司

股本为1.40亿元，相对较小；随着公司未来的业务规划及发展，公司

在承建大型项目及区域智慧校园项目时需通过较大的注册资本体现

公司实力及承建能力。在盈利情况较好，资本公积较为充裕的情况下，

公司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能扩大公司股本，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

展和规模的扩大。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预案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的流动性和

优化股本结构，有利于广大投资者参与和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

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 



综上所述，公司连续两年进行较高比例送转具有合理性。 

2、陈大强持有你公司13.01%的股份，其在2019年3月13日披露了

减持预披露公告，拟自公告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减持不超过4,206,750

股。请补充说明公司是否存在拉抬股价、配合该股东减持股票的情形。 

回复：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系董事会秘书及董事于2019年3月7日基

于扩大股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增强股份的流通性、与股东分享公司业

绩增长带来得收益而作出的筹划。公司股东陈大强为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前持股股东，未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因其自身资金需要，做出了

减持决策，并于2019年3月12日向公司出具了《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公司在收到《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之前，并不知晓其有减持意愿及

减持计划；陈大强在公司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预案公告前，亦不知晓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 

自公司2019年3月7日筹划本次分配预案至2019年3月25日，公司

在该13个交易日的股价累计涨幅为3.26%，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

与创业板指的涨幅为-1.90%、0.01%、-1.86%；自公司2019年3月20

日披露本次分配预案至2019年3月25日，公司在该4个交易日的股价累

计涨幅为-3.22%，同期上证指数、深证成指与创业板指的涨幅为

-1.55%、-1.40%、-2.34%，公司股价并未因筹划和披露本次分配预案

而发生异常波动。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拉抬股价、配合该股东减持股票的情形。 

3、你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以下简称“相关股东”）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是否

存在减持情形，未来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在本次利润分配预

案披露前后三个月内相关股东所持限售股是否存在限售期届满的情



形。 

回复： 

（1）预案披露前一个月的减持情形 

经公司核查，本次分配预案披露前一个月，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形。 

（2）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经公司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后未来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计划。 

（3）限售期届满情况 

在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后三个月内，相关股东所持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除外）不存在限售期届满的情形。 

4、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的详细情况，

以及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你公司是否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

公开信息的情形。 

回复： 

（1）三个月内投资者调研情况 

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未接受投资者现场调研，

均通过接受投资者电话咨询以及通过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问题等

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交流沟通。 

（2）投资者关系活动中未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 

本次预案披露前三个月内，公司通过互动易平台回答投资者问题

4条，均不涉及本次预案相关内容；公司通过电话接受投资者咨询时，

严格按照信息披露法规要求，不存在早于在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发布任

何须披露的信息，亦不存在向特定投资者泄露相关未公开信息的情形。 

5、请补充披露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参与筹划人，以



及你公司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回复： 

（1）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筹划过程、参与筹划人 

2019年3月7日，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初稿出来后，公司董

事会秘书和公司董事对公司经营情况、发展规划进行了深入研究及分

析，考虑到公司实际经营情况、未来的业务规划、资金需求及发展情

况等多方面因素，探讨了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初步想法，

并取得各位董事的一致同意，形成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2）在信息保密和防范内幕交易方面所采取的具体措施 

在沟通过程中，为防止泄露内部信息，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

情人范围，告知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须履行信息保密和禁止内幕交易

的义务，并按照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上述人员进

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2019年3月8日，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与监事会主席沟

通后按照公司章程规定，通过电话形式发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

次会议通知，告知公司各监事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并告知监事须履行

内幕信息知情人保密和禁止内幕交易的义务，按照公司《内幕信息知

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对公司监事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6、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成都佳发安泰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25日 


